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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長 寶 佳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二 零 零 四 年 中 期 報 告

董事於本公司及其各自相聯法團股本之權益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除董事所持有之股份及購股權之權益（有關詳情載於下
文）外，各董事於本公司或彼等之任何相聯法團（按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XV部之涵義）之股份、債券或相關股份中，概無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XV部第7及8分部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權益及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規定被視作或當作擁有之權益及淡倉），亦無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
條登記於根據該條例存置或根據上市發行人董事之證券交易標準守則須於本文披露

之任何權益及淡倉。

於股份之好倉
(a) 本公司普通股每股港幣0.1元

於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佔已發行股本

董事姓名 持有股份總數 之百份比 身份

鄧國求 2,496,000 0.25% 實益擁有人
（「鄧先生」） （附註）

附註 : 該等股份由鄧先生實益擁有及其中200,000股股份與其妻子共同實益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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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本公司及其各自相聯法團股本之權益（續）

(b) 購股權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已授予本公司董事之購股權尚有合共

163,960,000股未獲行使，有關詳情概述如下：

可認購本公司股份之購股權
佔於

本期間 二零零四年
期初之 本期間 已行使 期末之 六月三十日

尚未行使 授出購股權 購股權 尚未行使 每股 持有權益 已發行股本
董事姓名 購股權數目 數目 數目 行使日期 購股權數目 授出日期 行使期限 行使價 之身份 之百分比

（附註 b） 港幣

曹忠 7,652,000 － － － 7,652,000 23/8/2002 23/8/2002至 0.295
22/8/2012

57,350,000 － － － 57,350,000 2/10/2003 2/10/2003至 0.780
（附註a） 1/10/2013

65,002,000 － － 65,002,000 實益擁有人 6.39

李少峰 7,652,000 － － － 7,652,000 23/8/2002 23/8/2002至 0.295
22/8/2012

30,614,000 － － － 30,614,000 25/6/2003 25/6/2003至 0.365
（附註a） 24/6/2013

38,266,000 － － 38,266,000 實益擁有人 3.76

佟一慧 7,652,000 － － － 7,652,000 23/8/2002 23/8/2002至 0.295
22/8/2012

38,268,000 － － － 38,268,000 25/6/2003 25/6/2003至 0.365
（附註a） 24/6/2013

45,920,000 － － 45,920,000 實益擁有人 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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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長 寶 佳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二 零 零 四 年 中 期 報 告

董事於本公司及其各自相聯法團股本之權益（續）

(b) 購股權（續）
可認購本公司股份之購股權

佔於
本期間 二零零四年

期初之 本期間 已行使 期末之 六月三十日
尚未行使 授出購股權 購股權 尚未行使 每股 持有權益 已發行股本

董事姓名 購股權數目 數目 數目 行使日期 購股權數目 授出日期 行使期限 行使價 之身份 之百分比
（附註 b） 港幣

梁順生 4,592,000 － － － 4,592,000 23/8/2002 23/8/2002至 0.295
22/8/2012

3,060,000 － － － 3,060,000 12/3/2003 12/3/2003至 0.325
11/3/2013

4,592,000 － － － 4,592,000 25/8/2003 25/8/2003至 0.740
24/8/2013

12,244,000 － － 12,244,000 實益擁有人 1.20

鄧先生 2,296,000 － 1,296,000 9/2/2004 － 23/8/2002 23/8/2002至 0.295
22/8/2012

500,000 20/4/2004

500,000 31/5/2004
1,000,000 － － － 1,000,000 25/8/2003 25/8/2003至 0.740

24/8/2013

3,296,000 － 2,296,000 1,000,000 實益擁有人 0.10

黎錦文 382,000 － － － 382,000 23/8/2002 23/8/2002至 0.295
22/8/2012

382,000 － － － 382,000 25/8/2003 25/8/2003至 0.740
24/8/2013

764,000 － － 764,000 實益擁有人 0.08

葉健民 382,000 － － － 382,000 23/8/2002 23/8/2002至 0.295
22/8/2012

382,000 － － － 382,000 25/8/2003 25/8/2003至 0.740
24/8/2013

764,000 － － 764,000 實益擁有人 0.08

陳小峯 － － － －

166,256,000 － 2,296,000 163,960,000

附註：

(a) 該等購股權授出超逾個人限額，並已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及二零零三
年十月二日舉行之股東大會上獲得本公司股東之批准。

(b) 購股權之有效期由授予之日期起至行使期末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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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本公司及其各自相聯法團股本之權益（續）

(b) 購股權（續）
上述購股權乃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七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計劃」）授出
之非上市現金結算購股本。在根據計劃行使購股權時，須發行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
值港幣0.10元之普通股。購股權屬各董事個人所有。

主要股東權益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就董事所知，下列人士於本公司股份或有關股份中擁有

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 3分部規定予以披露之權益或好倉或淡倉，或
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登記於根據該條例存置之權益或好倉或淡倉：

於股份之好倉

於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所持股份／ 佔已發行股本之
股東姓名 相關股份總數 百分比 身份

Richson Limited 144,984,400 14.25 實益擁有人

（「Richson」）

Fair Union Holdings 279,797,400 27.50 實益擁有人及
Limited 被視為擁有權益 (1)

（「Fair Union」）

首長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279,797,400 27.50 被視為擁有權益 (2)

（「首長國際」）

Able Legend Investments 126,984,000 12.48 實益擁有人 (3)

Limited （「Able Legend」）

首鋼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416,501,400 40.93 被視為擁有權益 (4)

（「首鋼香港」）

Morgan Stanley 105,531,000 10.37 控制公司之權益 (5)

JPMorgan Chase & Co. 73,925,000 7.26 認可放貸代理人 (6)

（前稱「J.P. Morgan
Chase & Co.」）

曹忠 65,002,000 6.39 實益擁有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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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長 寶 佳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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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權益（續）

於股份之好倉（續）
附註：

(1) Fair Union實益擁有 132,475,000股股份，由於Richson及Casula Investments
Limited（「Casula」）為其全資附屬公司，故被視為於Richson所擁有之144,984,400
股股份及於Casula所擁有之2,338,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2) 由於Richson及Casula乃首長國際全資附屬公司Fair Union之全資附屬公司，故首
長國際被視為於 Fair Union所擁有之 132,475,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亦於Richson
所擁有之144,984,400股股份及於Casula所擁有之2,338,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3) Able Legend實益擁有126,984,000股股份。

(4) 由於Able Legend及Prime Success Investment Limited（「Prime Success」）為首
鋼香港之全資附屬公司，故首鋼香港被視為分別於 Able Legend所持有之
126,984,000股股份及於Prime Success所持有之9,72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首
鋼香港為首長國際之控股公司，故亦被視為於Fair Union所擁有之132,475,000股股
份、於Richson所擁有之144,984,400股股份及於Casula所擁有之2,338,000股股份
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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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權益（續）

於股份之好倉（續）
附註：（續）

(5) Morgan Stanley擁有 105,531,000股股份。

Morgan Stanley擁有之股份權益明細如下 :

股份權益總數 約佔已發行
被視為擁有 股份之

受控法團 控權股東 控制百份比 直接權益 之權益 百份比

Morgan Stanley Morgan Stanley 100 － 105,531,000 10.37
Capital
Management,
L.L.C.

Morgan Stanley Morgan Stanley 100 － 105,531,000 10.37
Domestic Capital, Capital Management,
Inc. L.L.C.

Morgan Stanley Morgan Stanley 80 － 105,531,000 10.37
International
Holdings
Incorporated

Morgan Stanley Morgan Stanley 100 － 105,531,000 10.37
International
Incorporated

Morgan Stanley Morgan Stanley 90 － 105,531,000 10.37
Asia Pacific International
(Holdings) Incorporated
Limited

Morgan Stanley Morgan Stanley 100 － 105,531,000 10.37
Asia Regional Asia Pacific
(Holdings) III （Holdings） Limited
LLC

Morgan Stanley Morgan Stanley 100 － 105,531,000 10.37
Dean Witter Asia Regional
(Singapore) （Holdings） III LLC
Holdings Pte Ltd

Morgan Stanley Morgan Stanley 100 105,531,000 － 10.37
Investment Dean Witter
Management （Singapore）
Company Holdings Pte Ltd.

(6) JPMorgan Chase Bank以認可放貸代理人之身份持有73,925,000股股份。JPMorgan
Chase & Co.被視為於其全資擁有的JPMorgan Chase Bank所擁有之73,925,000
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7) 曹忠先生持有本公司因授予之65,002,000股購股權而擁有相關股份，故被視為於所
擁有之65,002,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其持有購股權之詳情載列於以上「董事於本
公司及其各自相聯法團股本之權益」標題內。




